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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癌症第四期的病人，自體免疫細胞治療適合我嗎? 

前言 

  使用自體免疫細胞來治療癌症，是全球抗癌的新技術，台灣衛生福利部在 2018

年 9 月有條件下開放少數醫院針對癌症患者進行此項治療。免疫細胞治療是透過體外

細胞的培養技術，在實驗室大量擴增病人自己的抗癌免疫細胞再回輸給病人，透過自

己的免疫細胞來治療病人癌症應該是副作用最少、最安全的治癌模式。目前《特管辦

法》規定，第 4 期實體腫瘤可以直接進行免疫細胞治療，但 1~3期必須經標準治療無

效後，才能接受免疫細胞療法。 

    要尋找合法的細胞治療醫療院所，可以在衛福部網站公告查詢「特定醫療技術檢

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」(簡稱特管辦法)許可的細胞治療醫院，這些治

療都經過嚴格的審查，同時限定癌症種類；由於並非任何癌症病患都適合接受自體免

疫細胞治療，所以治療前需要經過專科醫師仔細地評估患者整體的疾病狀況，再由醫

師與患者及家屬的仔細討論後，擬定治療計畫才能收案治療。 

    本院目前自體免疫細胞治療項目有「樹突狀細胞癌症疫苗」(dendritic cell,簡稱

DC)及「細胞激素活化殺手 T細胞」(Cytokine-induced killer cell ,簡稱 CIK)，以下的

表單協助您了解這兩種自費之免疫細胞治療之差異，並在與您的醫師討論過後，協助

您做出最適當的選擇。 

 

 

適用對象：實體癌第四期病患 

 

適用狀況：患者之癌別及條件符合本院經衛福部特管法核准之條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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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紹 

治療

項目 
治療介紹 治療過程（流程圖如下） 

樹 

突 

狀 

細 

胞 

癌 

症 

疫 

苗 

 

樹突狀細胞癌症疫苗( DC)： 

    先將自己的腫瘤抗原與自體的

樹突狀細胞共同培養，訓練出一群

對抗癌症的「免疫細胞教練團」，透

過皮下注射讓這群「個人化癌症精

準疫苗」的教練細胞群，在體內訓

練出大量的具有辨識癌細胞能力，

高效率、抗原專一的抗癌免疫 T細

胞來體內殺死癌細胞。 

1. 切片或開刀取得腫瘤組織(至少

1*1*1 公分大小)培養四週。 

2. 採用舒眠麻醉方式，施行週邊血液

分離術，取得自己的樹突狀細胞

(DC cell)，全程約 4~6小時。 

3. 血液分離術分離出的 DC與腫瘤抗

原培養四週後，安排第一次回輸。 

4. 第 1~4 劑，兩週施打一次。 

5. 第 5~10劑，一個月施打一次。 

6. 整個療程約 10~12個月。 

7. 回輸治療完，需持續追蹤一年。 

➢ 樹突狀細胞癌症疫苗( DC)治療流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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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 

素 

活 

化 

殺 

手 

T 

細 

胞 

 

細胞激素活化殺手 T細胞(CIK)： 

    單核免疫細胞透過生物技術在

體外透過不同的細胞激素誘導及擴

增，培養出大量具有毒殺腫瘤能力

的免疫 T細胞，這些「高效率的抗

癌免疫細胞軍團」具有反應快、安

全性高的抗癌特性，經由靜脈回輸

可以有效殺死體內的癌細胞。 

1. 採血取得周邊血液 150~200CC。 

2. 送至實驗室培養 CIK細胞使其數

量擴增、活化。 

3. 採血至培養完成約 18-21 天。 

4. 靜脈注射回輸約 50-60 分鐘。 

5. 一個療程回輸六次，兩週回輸一

次。 

6. 整個療程約 3~4個月。 

7. 回輸治療完，需持續追蹤一年。 

➢ 細胞激素活化殺手 T細胞(CIK) 治療流程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併行治療的選擇： 

    是否併行手術治療、化學治療、標靶治療、放射線治療、支持性治療等等，

需事先與醫師討論，並且評估彼此間是否需間隔或暫停某項治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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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其他注意事項 

(一) 禁用治療： 

1. 細胞激素活化殺手 T細胞（CIK）：請勿私自服用中藥或其他不明藥物。 

2. 樹突狀細胞癌症疫苗（DC）：避免使用免疫檢查點療法或其他細胞治療技術。  

(二) 其他 

1. 治療前血液檢驗項目：B型肝炎病毒、C型肝炎病毒、愛滋病(HIV)、巨細胞病

毒(CMV)及人類嗜 T淋巴球病毒(HTLV-1/2) 

2. 細胞處理的相關風險：細胞處理可能遇到汙染、細胞數過少、細胞存活率不佳等

情況，由醫師評估調整治療後，可能採取中止治療或重新採血培養。因上述原因重

新採血培養，不另外收取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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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後續尚有題目，請繼續回答，謝謝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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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透過以下五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

步驟一：醫療選項的比較 

 
只做標準治療 

標準治療加自體免疫細胞治療 

或單獨做自體免疫細胞治療 

治療原理 

視病情選擇開刀、

化療、放療或標靶

藥物 

驅動人體免疫系統抗癌，合併治療降低癌細胞

漏網再生的機會 

療效 依各癌別預後不同 依文獻及臨床顯示有 20%之患者有正向反應 

價格 
健保費 

及自費藥物之費用 

以下費用加總：1.健保費、2.自費藥物、 

3.免疫細胞治療費用（約 96~180萬） 

治療次數 

與時間 

依病情需求 細胞療程 5~10 個月以上 

治療選擇 

與專業醫師諮詢，

找出最適合患者的

治療方式 

免疫細胞治療原則上可以結合化、放療與免疫

藥物多重治療併用，但須與專業醫師諮詢，找

出最適合患者的方式 

血球分離術 

(需全身麻醉) 
不需要 視細胞種類可能需要 

醫療院所 有腫瘤治療之院所 
通過衛福部審核的醫療院所，做好完善的醫病

溝通決策 

合併症 

及副作用 

化放療或標靶藥物

之副作用 

除了化放療副作用及免疫細胞治療之副作

用，有部份患者接受細胞治療會出現短暫發

冷、發熱或發燒現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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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您選擇醫療方式會在意的項目有什麼?以及在意的程度為何？ 

請圈選下列考量項目，以 1 到 5 分計分，分數越高表示您在意的程度越高 

考量項目 1分 
感受程度 

5分 

在意自體免疫細胞治療須置備較長時

間無法立即治療 

不在意 不太在意 普通 在意 非常在意 

1 2 3 4 5 

在意自體免疫細胞治療療程費用 
不在意 不太在意 普通 在意 非常在意 

1 2 3 4 5 

害怕自體免疫細胞治療副作用 
不害怕 不太害怕 普通 害怕 非常害怕 

1 2 3 4 5 

害怕全身麻醉 
不害怕 不太害怕 普通 害怕 非常害怕 

1 2 3 4 5 

閾值設定：4~11 分可考慮只做標準治療；12~20 分可考慮標準治療加自體免疫細胞治

療或只做自體免疫細胞治療。 

 

步驟三：您對治療的認知有多少？（請勾選） 

 對 不對 我不確定 

1. 免疫細胞治療有部份患者會出現短暫發冷、發熱或發

燒等輕微副作用 
   

2. 目前《特管辦法》規定，第 4 期實體腫瘤可以直接進

行免疫細胞治療，但 1~3 期必須經標準治療無效後，

才能接受免疫細胞療法 

   

3. 免疫細胞治療可以與化、放療與免疫藥物合併治療    

4. 民眾應該找通過衛福部審核的醫療院所，做好完善的

醫病溝通決策 
   

 

步驟四：您現在確認好想要的治療方式嗎？ 

1. 我已經確認好想要的治療方式，我決定選擇：（下列擇一） 

□ 只做標準的腫瘤治療 

□ 標準治療加自體免疫細胞治療或單獨只做自體免疫細胞治療 

2. 目前我還無法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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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我想再與我的主治醫師討論我的決定 

□ 我想要再與其他人(包含配偶、家人、朋友或第二意見提供者…)討論我的決定 

3. 對於以上治療方式，我想要再了解更多，我的問題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完成以上評估後，您可以將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。 

主治醫師/SDM教練： 

患者/家屬簽名欄： 

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～感謝您撥空填寫，敬祝 順心～ 

最後，請花一點時間幫我們完成下列評估 

您的肯定跟建議，是我們動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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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決定品質評估 
 

不同意 
不太 

同意 
普通 同意 

非常 

同意 

1. 在下決定前，幫助我知道每個選項的優點

及缺點 
1 2 3 4 5 

2. 在下決定前，幫助我辨識想詢問醫生的問

題 
1 2 3 4 5 

3. 在下決定前，幫助我表達疑慮與想法且受

到醫療人員重視 
1 2 3 4 5 

4. 在決定治療方式時，了解在意問題的好處

及壞處 
1 2 3 4 5 

5. 在決定治療方式時，得到足夠的幫助或建

議來作決定 
1 2 3 4 5 

6. 在決定治療方式時，作了最適合的決定 1 2 3 4 5 

7. 在協助你下決定時，醫療人員的努力程度 1 2 3 4 5 

8. 這樣的醫病溝通方式，能減少我的焦慮 1 2 3 4 5 

9.這份決策輔助工具，是否有哪些描述、圖片、呈現方式或題目，讓您不容易理解或作

答？請簡述： 

 

10.是否有想知道且關係到抉擇的問題，但這份決策輔助工具沒有說明？請簡述： 

 

參考：醫策會「病人安全共進計畫 成效評估調查問卷（民眾版）」 

有建議也歡迎提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